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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郑州市郑东新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50040

反映情况：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福禄路与康平路交叉口旭日

龙园小区门面房，方团结胡辣汤油烟扰民。前几天

反映过该问题后，有工作人员到现场让饭店整改，但

是没有效果，油烟还是很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2018年 6月 23日，经查：方团结胡辣汤店安装

有油烟净化器，且在作业期间均能够正常运转使用，

油烟排放装置出口对着小区车棚地下通道排往下水

道。经查阅油烟净化器清洗记录，自 2018年 1月至

今，油烟净化器共清洗 2次，清洗次数不够，已现场

责令其加强清洗，并请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油烟进行

检测。

2018年 6月 27日接到举报后，郑东新区商都路

办事处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同时配合郑东新

区执法局进行问题调查处理。经现场核实，方团结

胡辣汤店安装有油烟净化器，在作业期间均能够正

常运转使用，并且能够保持油烟设备干净卫生，未发

现油烟直排现象。

综上所述，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2018 年 6 月 27 日早 8 时 30 分~12 时，郑东新

区商都路办事处再次组织相关人员对现场进行查

看，方团结胡辣汤店油烟净化设备在作业期间均

能够正常运转使用。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要求

方团结胡辣汤店加大油烟净化器的清洗频次，做

到油烟设备干净整洁。为了更具说服力，办事处

要求该饭店聘请第三方检测公司进行油烟排放是

否达标的专业检测。

2018年 6月 27日中午，商都路办事处相关人员

陪同郑东新区综合执法局到现场进行问题查看，要

求该店加大油烟净化器清洗频次。

2018年 6月 27日，方团结胡辣汤店已再次进行

了厨房油烟管道清洗工作。

2018 年 6 月 27 日下午，商都路办事处相关工

作人员及饭店负责人和第三方检测公司（河南新

网检测有限公司）到现场进行油烟排放检测，目前

等待检测公司出具具备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后，

按照相关标准，如显示该饭店油烟排放不达标，办

事处将联合相关职能部门，责令该店立即进行停

业改造。

郑东新区管委会商都路办事处要求所属区域网

格员，配合区综合执法局，对方团结胡辣汤店进行不

间断巡查。

问责情况：
无。

【二】
郑州高新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50043

反映情况：
郑州高新区化工路与碧桃路要建一个化工厂，

做环评时没有考虑到牛口峪水利工程，环评报告应

该重新评估。

调查核实情况：
6 月 27 日，郑州高新区立刻安排工作人员进行

实地调查。经查，在化工路与碧桃路交叉口东南

角，润滑油公司确实通过招拍挂取得一块 96.312亩

的土地，拟建设年产 10万吨润滑油、5万吨防冻液

搬迁扩能项目，目前选址范围内土地平整，四周已

设置围挡，尚未开工建设。群众反映“郑州高新区

化工路与碧桃路要建一个化工厂”的问题情况属

实。针对群众反映的其他问题，调查情况如下：

（一）关于“做环评时没有考虑到牛口峪水利工

程”的问题

2014年 11月，该润滑油公司委托安徽省四维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5年 5月，郑州市环保局按照相关规定对其环评

进行了批复。

河南省环保厅于2016年 9月公示了《关于2016

年 09月 19日拟对郑州市牛口峪引黄工程项目作出

审批意见的公示》，并于同年 11月对其环评进行了

批复。

郑州市牛口峪引黄工程输水形式为地埋管

线，润滑油项目产生的废水经处理达标后排入市

政管网，拟建润滑油项目在做好厂区防渗防漏等

措施后，不会对郑州市牛口峪引黄工程输水产生

不良影响。

（二）关于“环评报告应该重新评估”的问题

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在 2014年编制

该润滑油项目环评期间未受到环保部门相关处理，

具有编制项目环评资格。郑州市环保局按照法定程

序组织专家技术评审会，按要求进行批前公示、批后

公示等，环评法律法规适用正确，审批程序合规合

法，评价结论可信。该环评按照法定程序审批后，具

有法定效力。重新评估该润滑油项目不符合有关要

求，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州高新区高度重视群众反映问题，成立了润

滑油项目专项工作组，组织有关部门对群众关心的

问题逐条进行梳理研判。6月 11日，高新区安监部

门组织有关专家再次进行现场核查，形成了《关于群

众举报高新区化工路与碧桃路交叉口东南角拟建化

工厂存在安全隐患问题的专家现场核查意见》。郑

州高新区先后进行了 5次接访活动，高新区辖区办

事处也多次与群众进行联系和沟通。2018 年 6月

25至 26日，高新区管委会领导带队赴武汉、上海润

滑油公司进行实地考察，为群众见面座谈会及实地

考察工作做好准备。6月 29日早上9点 10分至下午

1点 30分，高新区组织召开了座谈会，规划、安监、环

保等部门会同上级业务部门和专业机构专家、人大

代表、群众代表参会，与会人员围绕项目规划、环评、

安评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提问，专家和相关部门领导

给予相应的答复。

下一步，高新区将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

将对业主提出的其他问题进行梳理、归纳、汇总，

认真调查回复及时回复，进一步做好群众的思想

工作，消除思想疑虑；二是加大宣传力度，制作发

放宣传材料等，增加群众对项目的了解；三是组织

现场考察活动，邀请群众代表到润滑油公司或同

类企业，实地参观项目的生产工艺、污染防治、环

境影响等情况，消除顾虑，争取得到群众的理解和

支持。

问责情况：
无。

【三】
郑州高新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50051

反映情况：
郑州高新区碧桃路与化工路要建一个 10 万吨

润滑油化工厂，环评内容没有把 10 万多人的社区写

进去，环评手续造假，生态用地高新区规划局私自更

改工业用地，要求重新做环评。

调查核实情况：
6月 27日，郑州高新区立刻安排工作人员进行

实地调查。经查，在化工路与碧桃路交叉口东南

角，润滑油公司确实通过招拍挂取得一块 96.312亩

的土地，拟建设年产 10万吨润滑油、5万吨防冻液

搬迁扩能项目，目前选址范围内土地平整，四周已

设置围挡，尚未开工建设。群众反映“反映郑州高

新区碧桃路与化工路要建一个 10万吨润滑油化工

厂”的问题情况属实。针对群众反映的其他问题，调

查情况如下：

（一）关于“环评内容没有把 10万多人的社区写

进去，环评手续造假”的问题

根 据《建 设 项 目 环 境 风 险 评 价 技 术 导 则》

（HJ-T169-2004）中：“4.2.3.3 二级评价可参照本

标准进行风险识别、源项分析和对事故影响进行

简要分析，提出防范、减缓和应急措施。”该项目环

评报告确定卫生防护距离为 150m，与居住区及公

共建筑物安全距离为 90m，问题涉及的高新区实

验小学、祝福红城、兰寨新城等敏感目标均位于本

项目安全防护距离、卫生防护距离以外，故环评虽

未分析项目对其影响，但不会影响环境影响评价

总体结论。

2014年 11月，中石化润滑油郑州公司委托安徽

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经了解，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在 2014

年编制该项目环评期间未受到环保部门相关处理，

具有编制项目环评资格。

2015年 5月，郑州市环保局按照法定程序组织

专家技术评审会，按要求进行批前公示、批后公示

等，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批程序合规合法，结论可

信，未发现环评手续造假现象。

（二）关于“生态用地高新区规划局私自更改工

业用地”的问题

高新区化工路南、云杉路东区域用地于2008年

12月经省政府批准征收（豫政土﹝2008﹞393号），随

后国土部门开展了该区域的土地征收工作，依据当

时执行的《郑州市市区总体规划（1995~201）》，该区

域规划为仓储用地。《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

2020）》获批时执行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

地标准（GBJ 137-90）》中，绿地（G类）仅包括公共

绿地（G1）和生产防护绿地（G2），并无“生态绿地”用

地分类，该类用地性质表述不属国标内容，可通过其

他层次城乡规划进行调整。郑州高新区 M63街坊

控规按法定程序进行了编制、审查和审批，并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在高新区城乡规划网上批前公

示，2015年 1月 31日进行批后公告，公示期未收到

任何形式的信访意见。

（三）关于“要求重新做环评”的问题

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在2014年编制该

项目环评期间未受到环保部门相关处理，具有编制项

目环评资格。郑州市环保局按照法定程序组织专家

技术评审会，按要求进行批前公示、批后公示等，环评

法律法规适用正确，审批程序合规合法，评价结论可

信。该环评按照法定程序审批后，具有法定效力。重

新做环评不符合有关要求，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州高新区高度重视群众反映问题，成立了润

滑油项目专项工作组，组织有关部门对群众关心的

问题逐条进行梳理研判。6月 11日，高新区安监部

门组织有关专家再次进行现场核查，形成了《关于群

众举报高新区化工路与碧桃路交叉口东南角拟建化

工厂存在安全隐患问题的专家现场核查意见》。郑

州高新区先后进行了 5次接访活动，高新区辖区办

事处也多次与群众进行联系和沟通。2018 年 6月

25至 26日，高新区管委会领导带队赴武汉、上海润

滑油公司进行实地考察，为群众见面座谈会及实地

考察工作做好准备。6月 29日早上9点 10分至下午

1点 30分，高新区组织召开了座谈会，规划、安监、环

保等部门会同上级业务部门和专业机构专家、人大

代表、群众代表参会，与会人员围绕项目规划、环评、

安评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提问，专家和相关部门领导

给予相应的答复。

下一步，高新区将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将

对业主提出的其他问题进行梳理、归纳、汇总，认真

调查回复及时回复，进一步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消

除思想疑虑；二是加大宣传力度，制作发放宣传材料

等，增加群众对项目的了解；三是组织现场考察活

动，邀请群众代表到润滑油公司或同类企业，实地参

观项目的生产工艺、污染防治、环境影响等情况，消

除顾虑，争取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问责情况：
无。

【四】
郑州市城管委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50059

反映情况：
郑州市荥阳市贾峪镇要建一个大型垃圾焚烧

厂，反映多次了，目前还没有处理结果，希望政府相

关部门能重新规划建设，远离居民区，防止发生大的

群体性事件。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一）环境防护距离问题。《关于进一步加

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

（环发〔2008〕8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

圾焚烧处理工作的意见》（建城〔2016〕227号）、《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行）》

（环办环评〔2018〕20号）等文件规定：“环境防护距

离不小于 300 米。”该项目规划选址位置距离洞林

湖片区超过3000米，符合国家关于环境防护距离的

要求。

（二）项目公开情况。2018年 3月 30日，荥阳市

政府在官网上发布《关于拟在贾峪镇规划建设郑州

（西部）环保能源工程的公告》，4月 28日，郑州市城

市管理局在官网发布《郑州西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项目情况说明》。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

交办案件中涉及西部生活垃圾项目的问题从6月 22

日起已在郑州市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专栏进行公示。

（三）项目信访及处理情况。2018年 4月 8日至

29日，新田城、恒大、碧桂园三个小区的部分业主先

后到郑州市委市政府、中央巡视组驻地、郑州市城管

局和河南省政府进行集访，反映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相关问题。荥阳市信访局、公安局等部门积极配

合郑州市对集访行为进行了有效处置。公安机关的

行政拘留、训诫谈话，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的规定执行。郑州市相关部门积极协调

三家房地产公司选出业主代表，引导业主依法依规

合理表达诉求。

综上，该反映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1.通过报纸、电视台、网络等各个渠道加强正面

宣传引导，消除民众对垃圾焚烧发电误解，争取民众

理解和支持。

2.依法合规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待群众外

出考察工作整体结束后，适时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法定程序进行环评公示、公众参与等工作。

3.下一步将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

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作的意见》（建

城〔2016〕227号）的精神，“努力让垃圾焚烧设施与

居民、社区形成利益共同体。变‘邻避效应’为‘邻利

效益’，实现共享发展。”

问责情况：
无。

【五】
郑州市登封市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50063

反映情况：
郑州市登封市黑鹿沟向北有一个无名厂倾倒危

险废物，倾倒地点在厂南边 130 米沟内，6 月 7 日邮寄

信件公示编号 410000201806080044，公示结果没有

找到地方。现在提供准确位置：水泥砖围墙大门朝

东两边是灰色水泥柱子，中间是一个蓝色双开大铁

门。对公示结果不满意。

调查核实情况：
6月 27日，郑州市环保局、登封市大冶镇、登封

市环保局等单位工作人员成立调查组，根据反映人

提供的位置到现场进行调查。

经查，涉及辖区内炼铝企业。按照举报人所描

述的情况排查，无名厂实为登封市大冶镇阳阳磨料

磨具厂，位于大冶镇朝阳沟村 10组黑鹿沟以南，与

第 8批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080044反映问题

描述为“登封市黑鹿沟向北有一个无名厂”的实际位

置不符。

登封市大冶镇阳阳磨料磨具厂内未发现炼铝设

备及物料，在该厂南边130米沟内，确有倾倒灰色废

料现象。现场初步认定不是炼铝废渣，6月 27日下

午，登封市大冶镇政府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到现场

采样进行检测，认定灰色废料属性（检测周期预计

10天，7月 7日出检测报告）。

综上所述，交办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待第三方检测公司出具检测报告后，登封市

采取合理有效措施对灰色废料进行处理，同时要

求加强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出现类似

现象。

问责情况：
正在综合分析研判具体问责事宜。


